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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集公开许可专利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学院（所）： 

为多途径促进学校授权专利转移转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专利法》关于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有关规定（可参照附

件 1），学校现面向全体教师征集一批专利，向国务院专利行

政部门申请公开许可。主要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专利公开许可介绍 

1.专利权人自愿以书面方式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声

明愿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专利，并明确许可使用

费支付方式、标准，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，实行

开放许可。 

2.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意愿实施开放许可的专利的，以

书面方式通知专利权人，并依照公告的许可使用费支付方

式、标准支付许可使用费后，即获得专利实施许可。 

3.开放许可实施期间，对专利权人缴纳专利年费相应给

予减免。 

4.实行开放许可的专利许可方式为普通许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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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专利权人撤回开放许可声明的，应当以书面方式提

出，并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。开放许可声明被公

告撤回的，不影响在先给予的开放许可的效力。 

二、公开许可专利应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开放许可的专利应为已授权公告且处于有效状态的

专利，包括发明、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专利； 

2.学校为唯一专利权人，且不在以独占或排他方式许可

实施的有效期限内。 

3.不存在专利公开许可会引起纠纷的其他事项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1.有意愿开放许可的老师请填写附件 2，一项专利填写

一个表。请各位老师认真研读附件 2 后的注意事项，按照要

求填写，其中②、⑨、⑩不用填写。 

2.学校将对征集到的专利研判后统一办理专利开放许

可声明，相关费用由学校承担。请未曾以任何形式向技术转

移中心提交过相关科技成果信息的老师同时填写附件 4。 

3.自愿开放许可的老师，同时填写附件 3，同一第一发

明人开放许可多项专利的，只填写一份“承诺书”，但要将

每项开放许可专利的专利号在“承诺书”中列出。 

4.征集时间截止2022年 1月 6日，请各位老师将附件2、

附件 3、附件 4、附件 5电子版发送至邮箱

mailto:征集时间截止2022年1月5日，请将附表1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xx@nwsuaf.edu.cn。
mailto:征集时间截止2022年1月5日，请将附表1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xx@nwsuaf.edu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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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xx@nwsuaf.edu.cn，同时提交附件 3纸质版 1份至学院（所）

科研推广秘书处，由科研推广秘书统一交到交流中心 303室。 

联系人：申秀霞  87082848 

 

附件：1.《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受理业务办事指南（过渡

期适用）》 

2.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

3.承诺书 

4.科技成果信息表 

5.开放许可专利汇总表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技推广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2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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